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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

老左 讲故事
老左讲故事， 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 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通百姓介绍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职

责，宣传日常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提醒经营企业与个人，在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
序和安全的一档专栏。

偷鸡不成蚀把米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说“假一赔三”和“假一赔十”这
两种赔偿方式，同样是买到“假货”，赔偿方式为何不一样
呢？今天，通过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虹口
法院）近期审理的两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为你解疑。

商家以模糊广告词请君入瓮 被判三倍赔偿
2019年 6月，小张在某网络购物平台的优优店铺购买

了一台“二手苹果手机 7plus”，支付货款 2550 元。
商品详情页面称“正规渠道可开发票”，商品名称强调

“原装正品”，但在收到商品（手机及配置的充电头、充电
线）之后，小张发现商家既未开具发票，也未提供任何苹果
官方的有效凭证，而且因为是日版苹果机，在国内也无法享
受正规保修服务，购买前卖家并未明确告知。
小张一气之下找卖家理论，优优店铺却始终无法提供

“原装正品”凭证，也不能开发票。在网络购物平台的组织
下，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无结果。
小张认为商家误导消费者购买，存在欺诈行为，于是将

优优店铺告上法庭，请求退还货款2550元，并赔偿三倍货款
7650元。
对此，优优店铺认为，自家销售的是二手手机，无法取

得一手官方凭证。“正规渠道可开发票”指的是开具优优店
铺自己的发票。店铺配有售后保障卡，可享受本店免费提供
的一年保修服务。产品销售页面已经标明手机系二手且为
日版，不存在对消费者的欺诈。买家如果退还手机，店铺同
意退还货款 2550 元，不同意其他诉讼请求。
上海虹口法院公开审理后，判决优优店铺退还货款

2550 元，并赔偿小张 7650 元，小张退还优优店铺苹果手
机及充电头、充电线。
主审法官屠文韬解释说，根据法律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本案中，在出售系争商品时，卖家未对涉案商品的情况作出
全面清晰的介绍，未以显著文字警示消费者购买二手商品
可能面临的售后服务风险，对消费者的告知存在瑕疵。涉案
商品广告图片上只显示“正规渠道可开发票”，却并未言明
所开发票非苹果公司发票，而是店铺自己的发票。“365天
超长质保”，也未明确告知消费者是自家店铺提供保修服
务，涉案商品在国内并不享有正品的售后服务。
“假一赔三”是针对商家的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为五百元。

销售日本核辐射地区奶粉 被判十倍赔偿
2018 年 10 月，唐女士在某网络购物平台的景平商行

购买了两罐日本奶粉，准备送给亲戚家的小孩食用。下单
后，唐女士跟朋友提起购买日本奶粉一事，朋友提醒唐女士
目前中国仍禁止日本奶粉进口。
收货后，唐女士发现奶粉产地在日本东京都，属于日本

核污染地区所产的奶粉，一阵后怕，唐女士把景平商行告到
法院，认为其销售的日本奶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人体
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求景平商行退还货款 278 元，
赔偿货款十倍金额 2780 元。
审理中，法庭查明涉案奶粉系日本原装，外包装上未贴

中文标签。经过法庭传唤，景平商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也未提供任何证据。
经审理，上海虹口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景平商行销

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唐女士要求退款并
进行十倍赔偿的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主审法官缪欢解释道，据法律规定，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唐女士在景平商行经营的网店下单购买了涉案奶粉，
外包装显示，产地在东京都。2011 年 4月，日本福岛核泄漏
事故后，国家质监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
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明确规定从公告之日
起禁止从日本福岛县、东京都等都县进口食品、食用农产品
及饲料。
本案中，景平商行通过网络销售的日本奶粉，属于我国

禁止销售的食品，且景平商行未到庭提供进口货物的相关
报关单据、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产品检验检疫卫生证书
等进口食品所应具备的资料，因此法庭认定涉案奶粉不符
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作出如上判决。
“假一赔十”是针对生产者或商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
疵的除外。

（以上人物、公司均系化名） （虹口法院 姜叶萌）

黄水明来自浙江，40 岁左右，个子
在 1 米 65 左右，人称黄老板，几年前他
和老婆在本市某轻纺市场内租了一间门
面，做起了批发零售服装鞋帽生意。别看
黄老板长得瘦小，但人很精明，做生意靠
他活络的小脑袋瓜子，再加上夫妻两人
很勤快，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
钱。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前，他经营

所在的市场由于安全问题，被所在的政
府部门强制拆除了，这下黄水明没了方
向，只好另作打算了。后来在一老乡的
牵线搭桥下，他和老婆看中了本市一闹
市路段的街面房，尝试着做起了保健品
生意。
由于保健品生意不像原来的服装鞋

帽熟门熟路，即使自己和老婆起早贪黑
地干，生意始终不温不火，除了自己一家
子的开销外，每月还要付给房东一大笔
租金，最后赚到的钱所剩不多，为此黄老
板伤透了脑筋，总想着哪一天能发一次
横财。
“机会”还真让他等来了，他和老

婆商量今年不回老家过年，想利用过年
赚一把，等过完年再回老家。就在此期
间疫情暴发，市面上防护用品越来越紧
俏，特别是消毒液和口罩。说来巧了，黄
老板手头上正好有一批 KN95 口罩，一

共 5000 只。
原来，黄老板有个老乡叫阿强，去年

七八月份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找他借
钱，因碍于面子借给阿强 5 万元。结果
到年底找阿强要时，阿强无奈地摊摊手，
说都用在囤货上了。黄老板怕他赖账，那
段时间天天逼他还，结果被逼急了，阿强
就把手头上的 5000 只 KN95 口罩作为
欠款还给他了。
黄老板一开始自认倒霉，后来一想

有这批东西总比没有强，所以先放到自
己的仓库里，等以后有机会放在自己的
店里卖出去补回损失。春节过完以后，随
着街面上人人都戴起了口罩，一时间市
面上一罩难求，这时黄老板感觉发财的
机会来了。
KN95 口罩当初阿强是按照每只

10元给黄老板的，黄老板一开始在其店
里放了按每只 20元销售，结果很快 100
只就卖完了，接着黄老板又从仓库里拿
出 300 只，没过多长时间也很快售罄
……就这样一天下来黄老板共计卖掉
1000 只 KN95口罩，进账 2万块钱，这
下子黄老板高兴坏了。
第二天黄老板接着卖，不过口罩每

只已经涨到 25 元了，即使这样，要买的
人仍然很多，有的人几十只一买，甚至
上百只的买，把黄老板忙得不亦乐乎，

很快当天 2000 只口罩也卖光。晚上，黄
老板两口子算着赚来的钱，窃喜这次赚
大了。
第三天黄老板接着卖他的口罩，售

价每只变成了 30 元，就在做着发财梦
的时候，他的店里冲进了四五个戴大盖
帽的人，开始对他卖的口罩拍照、查封、
做笔录……原来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黄老板这家店在
疫情期间兜售高价口罩，当执法人员及
时赶到时，黄老板在店里兜售高价口罩
被逮个正着。
最终黄老板因疫情期间高价兜售口

罩，被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且
罚款 3万元，不仅前面赚到的钱全贴进
去，还倒赔出 3万元。黄老板感叹，真是
偷鸡不成蚀把米。

■老左提醒

黄老板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属于捏
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
价格过高上涨的不当行为。 黄老板哄抬
防疫商品价格的行为发生在疫情期间，
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查处的对象，
希望经营户们能守法经营， 同时希望广
大市民积极举报类似哄抬商品的情况。

（江湾市场监管所）

春和景明，是为清明，清明是大家
扫墓踏青、礼敬先祖的大日子。中国人
讲究入土为安，然而并非所有家庭在
对待亲人身后事时都会一团和气。最
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上海虹口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一般
人格权纠纷案，原告和被告对于逝去
的亲人应该“伉俪情深”夫妻合葬还
是“落叶归根”与家人合葬争执不下，
闹上法庭。最终，上海虹口法院驳回了
原告三人要让大哥墓碑 “落叶归根”
的诉请。人不在了，墓碑的落处却依旧
被争来抢去，这件离奇的案件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大嫂“偷”了哥哥的骨灰？

被告赵秀莲与丈夫王军相识多年，
两人 2009 年结婚后一直相敬如宾，夫
妻恩爱。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王军因劳
累过度引发心脏病，多次住院治疗后仍
然于 2015 年不幸去世。在遗嘱中，王
军曾写明身后希望自己的骨灰放置在
上海福寿园里父母墓地父亲一侧的石
凳下，从简处理。王军去世后，他的三位
兄妹王勇、王磊、王敏与大嫂赵秀莲商
量后决定将其骨灰暂存于上海益善山
庄，计划来年清明将其骨灰按其意愿落
葬。
2016年的清明，弟弟王勇按照之前

的约定来到益善山庄，准备联系落葬事
宜，却意外得知大哥的骨灰早在去年年
底便被大嫂取走。商量好的事情转眼变
了卦，三兄妹甚至都不知道大嫂已经
“偷”走了大哥的骨灰。多番打听之下，
三人才得知大哥已经被大嫂安葬在老家
浙江省宁海县某处。眼看一生都在上海
的大哥最终却安葬在异乡，在多次联系
大嫂归还骨灰被拒绝后，三兄妹一纸诉

状将大嫂告到法院，要求大嫂按照大哥
的意愿重新安葬其骨灰，并赔偿三人精
神损害抚慰金及律师费共计人民币 15
万元。

争执不下的庭审

庭审中，赵秀莲对于兄妹三人的诉
请坚决反对，她认为自己与丈夫生前感
情深厚，王军去世前自己一直奔波于上
海浙江两地照顾他和自己的高龄母亲，
尽心尽力。如今丈夫去世，自己晚年要回
到浙江，这才将丈夫的骨灰带回老家安
葬。三兄妹中两人早年移民国外，对大哥
疏于照顾，甚至还在大哥去世后因为继
承纠纷闹过官司，自己多年的相互照顾
比起三兄妹更加情真意切，丈夫理应与
自己合葬。
对于原告指责自己违背大哥的遗嘱

意愿，赵秀莲认为王军的遗嘱中还写明
不开追悼会，从简办理，三兄妹违反在
先。根据三兄妹提交的证据，直到 2019
年 1 月上海福寿园才同意丈夫王军葬
入其父母墓地中。自己作为遗孀不可能
任由丈夫的骨灰在外搁置四年，因此独
自出资为其在老家浙江宁海购买墓地落
葬。丈夫已经入土为安，于情于理都不应
挪动他的墓地。与丈夫多年的恩爱回忆
是自己唯一的感情寄托，三兄妹可以随
时去祭拜大哥，但是无权剥夺自己对丈
夫骨灰的处置权。

另一端遗嘱牵出的真实心意

一边是三兄妹希望大哥回归故土，
一边是思念丈夫的妻子希望百年之后
合葬，两边都承载着浓重的亲情，且迁
墓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王军
当初留下那份遗嘱是出于什么样的想

法呢？
法官在双方提供的证据中，看到了

王军的另一段遗嘱，上面写道：“愿秀
莲能重组新家，相依为命，相互照顾，
安度晚年，这是我唯一的心愿”。原来
遗嘱中提到的与父母合葬，并非王军
与妻子感情不睦。恰恰因为多年的深
情，王军在去世前最牵挂的便是妻子
的后半生，害怕夫妻合葬会影响妻子
以后再找对象开启新的生活，才留下
了这样一份“奇怪”的遗嘱。而妻子也
因为多年的深情，在丈夫去世后不愿
重组新家，一心只求守着他的墓碑等
待百年之后合葬。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最终法院认

为：近亲属因其与死者之间特殊的身份
关系而对骨灰享有保管、祭奠的权利。
当存在数个近亲属时，应根据亲疏远近
决定权利归属的优先劣后。夫妻关系是
最基本的家庭关系，是家庭存在的纽
带，较之于兄弟姐妹关系更为密切。本
案中王军的遗嘱处处透露出夫妻感情
深厚，互相考虑。赵秀莲出于夫妻感情
考虑，希望将来与丈夫合葬亦符合人之
常情。现王军的骨灰在客观上已经安
葬，如再将骨灰迁离原墓穴，则违背公
序良俗。综合现有状况，法院最终驳回
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骨灰是死者生前人格价值在死后的

延续，其安葬权体现的是一种情感价值，
当近亲属就骨灰安葬发生争议时， 要综
合考量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尊重死者遗
愿、 依最亲近原则确定权利顺位等多重
因素进行处分， 同时应当尊重近亲属对
死者骨灰安葬方式的变更权利。

（以上人物均系化名）
（虹口法院 顾人杰 郁 ）


